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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俞国胜 工作原因 刘彬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7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192.70万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10.07万元，提取 10%法定盈

余公积金 0万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041.14 万元，减去分配的 2016年度红利 876.48万元，2017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357.36万元。 

由于本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激烈，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盈利水平有赖于不断对生产工艺线

的改造、升级和不断加大对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对于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因此公司拟定：2017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的利润主要用于新品开发及市场

开拓，保障企业长远持续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林海股份 6000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鹏鹏 王婷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199号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199号 

电    话 0523-86552680 0523-86568091 

电子信箱 417436248@qq.com LH.TZ@PUBLIC.TZ.JS.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林业及园林动力机械、农业机械、喷灌机械、木材采运设备、内燃机、摩

托车、助力车、消防机械、微型汽车、电池、电动车及以上产品配件的制造和销售，汽车销售，

技术转让，进出口业务。 

 

2.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由销售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或客户订单将生产计划下

达至生产部门，实行按单生产，同时根据市场需求适度备货，以便有效利用产能，保证销售旺季

订单的按时完成。在国内市场，公司产品以直销模式为主；在出口市场，公司采用代理商模式。   

 

2.3公司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行业主要集中在：特种车辆、摩托车及通用动力机械行业。2017年，特种车辆销售处于

稳中上升态势；摩托车销售首次实现正增长，内销下降外销增长拉动了整体销售；林机通机行业

总体状况略有上升。2018年，预计特种车辆行业仍处于回升态势；摩托车在禁摩、油转电等大政

策趋势下，国内摩托车销售还未彻底结束调整周期；通用动力机械行业发展形势仍不容乐观。 

特种车辆行业：我国生产厂商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重庆地区，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

的特征，大多用于出口。近年来伴随着国际经济的缓慢复苏，我国特种车辆行业出口呈现出平稳

回升的发展态势，2017 年出口金额约 5亿美元，同比上升 20%；目前全球特种车辆的市场容量约

为 140 至 160 万辆。美国、欧盟国家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特种车辆市场，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

的一半以上。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特种车辆生产大国，产量约占世界特种车辆总量的 35%左右，约



90%的产量销往海外市场。 

摩托车行业：我国亦是全球摩托车第一大产销国，摩托车保有量也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保

有总量的三分之一。2017 年，摩托车产销完成 1714.57 万辆和 1713.49 万辆，比上年增长 1.93%

和 1.99%，这也是摩托车年销售近 5 年来的首次正增长。2017 年国内市场销售 962.4万辆，比上

年下降 2.46%；出口摩托车整车 751.09 万辆，同比增长 8.33%。未来几年，中国摩托车行业仍将

面临着政策限制和市场调整的双重压力。而从市场格局上看，摩托车行业两极分化趋势比较明显，

产量不断向优秀品牌集中，且逐步向质量型、差异化的产品转型。 

通用动力机械：国际主要通用机械消费市场环保和安全认证标准不断升级、市场进入壁垒不

断提高，对国内通机生产商的技术水平、质控体系等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欧美发达国家的通用

机械制造商凭借技术和品牌上的优势在国际市场尤其是中高端通用机械市场占据着较有利的地

位，而国内企业在研发力量、技术工艺、产品性能与可靠性等方面优势不足，其竞争力往往体现

在中低端通用机械消费市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 

上年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555,846,306.13 590,740,743.71 -5.91 580,891,097.80 

营业收入 452,273,770.86 462,600,425.29 -2.23 357,003,86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26,997.50 1,934,025.37 -0.36 2,360,27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0,878.21 3,105,451.51 -108.72 2,039,05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70,601,946.11 474,280,188.61 -0.78 472,607,07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547,929.60 -7,154,693.16 -103.33 19,933,731.2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88 0.0088 0.00 0.010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88 0.0088 0.00 0.0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079 0.4085 减少0.0006个百分点 0.499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03,278,468.08 117,954,890.18 102,570,103.69 128,470,30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3,320.55 805,031.44 987,067.92 -418,4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41,570.55 538,538.44 811,521.34 -2,162,50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702,590.00 1,539,655.38 -6,779,987.91 19,394,992.9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7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1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0 92,256,920 42.10 0 质押 10,000,000 国家 

周宇光  3,101,500 1.42 0 无  未知 

杨德强  3,100,000 1.41 0 质押 3,100,000 未知 



杨建雄  2,115,201 0.97 0 无  未知 

潘北河  2,041,800 0.93 0 质押 2,041,800 未知 

马文萍  1,815,000 0.83 0 无  未知 

沈达达  1,445,800 0.66 0 无  未知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信托·民生银行

动产共盈 4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47,689 0.62 0 无  未知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北方信托广发宝

润一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27,700 0.61 0 无  未知 

高玲玲  1,194,802 0.55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227.38 万元，同比下降 2.23%；实现利润总额 389.27 万元，同

比增长 17.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2.70万元，同比下降 0.36%；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1454.79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55584.63万元，比上年末下降 5.91%；负债总额 8524.44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15.33%，比上年末减少 4.38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47060.19

万元，比上年末下降 0.78%。 

2017年，公司坚持“解放思想，创新实干”工作方针，各项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有效防范各种风险，实现了企业的平稳运行。  

一是坚持国内外市场并重，市场开拓成效显著。积极推动国内市场开拓，公司领导实地了解



市场的最新发展动态，确定产品发展方向；成功召开区域林海摩托车销售会议，并开展点检、电

喷车试乘试驾等多种形式的推广活动。农用特种车项目组与客户一起走访市场，配合参加多地现

场推广会及展览会，推广林海农用特种车辆，取得较好效果。10月份参加武汉国际农业机械博览

会，接待插秧机销售商 100 多位，并在展会现场与客户签订合作协议，全年林海插秧机市场份额

稳居国产品牌前列。深耕草原防火和林业系统招标采购市场，在草原防火、林业系统取得突破。

通过展览会、互联网等平台宣传推广林海产品，拓展新市场，成功开发了一批新市场新客户。国

际市场方面，公司积极走访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拜访主要客户，了解最新市场信息，洽谈商

务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林海特种车、摩托车出口量均同比增长。 

    二是坚持技术创新，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加快新产品成熟上市。完成特种车辆柴油版产品等

新品开发；CUV500欧 4 法国首批订单量产、M750L T3 认证项目已批量生产，完成 500U-B小批量

投放市场。同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新项目有序推进。积极向农机产品领域拓展，高速插秧机

项目严格按照日程积极开展专项工作；农用车项目，完成手推车自走功能开发、行走和静电喷洒

耐久试验；水田车完成行走、喷洒系统开发。  

三是强化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每月定期组织对各科室、车间及仓库的 5S及可

视化工作检查、考核、督促改进，并在 OA网上公示检查结果，取得较大改善。组织开展“招标比

价采购”、“仓储管理”等专项内部审计及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等专项监督检查，并梳理问题点，

督促各单位落实整改。加强安全生产及环保管理，不定期组织安全大检查和安全专项检查排查隐

患并及时整改，2017年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及环保事故。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7年 5 月 10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该

准则修订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同时要求企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 2017年 6 月 12日开始采用该修订后的准则，对于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12 日之间发生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在财务报表列报时进行了调整，从“营业外收

入”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319,000.00 元，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前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的财务

报表不予追溯调整。 

（2）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

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

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从“营业外收入”重分类至“资

产处置收益”204,109.97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7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无 

 

 



8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无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7日 


